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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深圳珈伟光伏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深圳珈伟光伏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８４

号文核准，招股说明书（招股意向书）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五

家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

报网，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和发行人网站（

ｗｗｗ．ｊｉａｗｅｉ．ｃｏｍ

），并置备于

发行人、深圳证券交易所、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

查阅。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发行股数

３

，

５００

万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方式 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

发行对象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

《

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暂行规定

》

及实施办法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然人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

止购买者除外

）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Ｔ

日

（

网上申购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

），

其他发行重要日期安排详见今日本报刊登的初步

询价及推介公告

发行人联系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中心社区新发工业区

１

、

２

、

３

、

４

号

发行人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８１１４３８６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地址 上海市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

２０

楼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８８８

发行人：深圳珈伟光伏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深圳珈伟光伏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特别提示

深圳珈伟光伏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和《关于深化新

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０

］

２６

号）以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

法》的相关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拟在创业板上市。 本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 关于网下发行电子

化的详细内容，请查阅深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公布的《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

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

估值及投资风险提示

新股投资具有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需要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风险，仔细研读发行人招股说明书中

披露的风险，并充分考虑如下风险因素，审慎参与本次新股发行的估值、报价、投资：

１

、发行人所在行业为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行业，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已经发布了行业平均市盈率，请投资

者决策时参考。 如果本次发行定价的市盈率水平（或其他估值指标）高于行业平均市盈率水平（或其他估值指

标），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水平回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２

、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的实际资金量为

４．３

亿元。如果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量超出发行人实际资金需要

量，因发行人对超出部分的资金使用尚未规划具体用途，如果未来这部分资金发行人不能合理、有效使用，将

对发行人的盈利水平带来不利影响，存在发行人估值水平下调、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３

、如果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量相对实际项目资金需要量存在重大差异，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

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根据股票发行申请会后事项监管规

程，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需要重新履行核准程序。

重要提示

１

、深圳珈伟光伏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珈伟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５００

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８４

号文核准。

珈伟股份的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３１７

，该代码同时适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上、网下申购。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发行不超过

７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网上发行数

量为本次发行最终发行数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初步询价及网下发行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组织，通过深交所的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实施，

网上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３

、本次发行的网下网上申购日为

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参与申购的投资者须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业板市场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的相关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然人（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发行人及保荐人

（主承销商）提醒投资者申购前确认是否具备创业板投资资格。

４

、国泰君安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Ｔ－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Ｔ－３

日）期

间，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现场推介。只有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要求的询价对象

方可参加路演推介，路演推介的具体安排见本公告“二、初步询价和推介的具体安排”，请有意向参与的询价对

象及配售对象自主选择在深圳、上海或北京参加现场推介会。

５

、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的询价对象为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中界定的询

价对象条件，且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登记备案的机构，包括国泰君安自主推荐且已向协会

备案的

２０

名询价对象。

６

、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必须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配售对

象。 配售对象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未提供有效报价的配售

对象，不得参加网下申购和配售。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包括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代码及名

称、银行收付款账户名称和账号等）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信息为准，

因询价对象、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配售对象自负。

７

、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报价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3

日（

Ｔ－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Ｔ－３

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５

：

００

，其他时间

的报价将视作无效。

询价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为报价主体，由询价对象代为报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已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配售对象，可参与初步询价，但下述情况除外：

（

１

）与发行人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或控股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

（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自营账户。

８

、配售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时，须同时申报申购价格和申购数量。 申报价格不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对应的报价部分为有效报价。 申报价格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的报价部分为无效报价，将不能参与网下

申购。

９

、初步询价时，每个配售对象每次可以最多申报三档申购价格，申购价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每个

配售对象最多可申报

３

档价格。 配售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由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

台统一申报。 询价对象应按规定进行初步询价，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１０

、为促进询价对象认真定价，综合考虑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及国泰君安研究所对发行人的合理估值区间，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配售对象的最低申购数量和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申购单位”均设定为

１００

万股，即

配售对象的每档申购数量必须是

１００

万股的整数倍，每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７００

万股。

１１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参考公司基本面及未来成长性、可比公司估值

水平和市场环境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同时确定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购数量。

１２

、初步询价中，配售对象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数量，应为网下申购阶段实际申购数量。 每个配售对象有

效报价对应的申购数量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

１３

、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时，须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有效报价对应

的申购数量的乘积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 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足额

缴纳申购款的，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视其为违约，违约情况将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１４

、如果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摇号抽签方式

进行配售。 根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提供信息对资金有效的配售对象按照其最后一次录入初步询价记录

的时间顺序进行排序，依次配号，每个配售对象获配号数等于其资金有效的申购量除以

１００

万股后所得整数，

然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有效申购中签号。 对资金有效的配售对象根据摇号结果按每一中签号配售

１００

万

股进行配售。

如果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

７００

万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按照配售对象的实际申购数量直

接进行配售。

１５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在《深圳珈伟光伏照明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中公布配售结果和发行价格，并同时披露各配售对象类型、报价与申购数量

明细和可比公司的估值情况。

１６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

无论是否有效报价，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１７

、回拨安排：若

Ｔ

日出现网上申购不足的情况，网上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回拨数量不低于网上申购

的不足部分，且为

１００

万股（网下申购单位）的整数倍，由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认购；网下机构投资者未能

足额认购该申购不足部分的，未认购足额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推荐的投资者认购，若仍申购不足的，可

中止发行。 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启动回拨机制，并公告相关回拨事宜。

１８

、本次发行可能因下列情形中止：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申报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初步询价结束

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就发行价格未取得一致；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７００

万股；

网上申购不足向网下回拨后仍然申购不足的。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

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安排等事宜。

１９

、本次发行网下发行和网上发行将同步进行。具体时间为：网下发行的申购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

Ｔ

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５

：

００

；网上发行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

Ｔ

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敬请投资者注意。

２０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仔细阅

读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Ｔ－７

日）登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及发行人网站（网址

ｗｗｗ．ｊｉａｗｅｉ．ｃｏｍ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深圳珈伟光伏照明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于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周五

刊登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

公告

》；

Ｔ－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周一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深圳

）

Ｔ－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周二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上海

）

Ｔ－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周三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北京

）

Ｔ－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周四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初步询价截止日

（

１５

：

００

截止

）

Ｔ－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周五

确定发行价格

、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报数量

刊登

《

网上路演公告

》

Ｔ－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周三

刊登

《

发行公告

》、《

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周四

网下申购缴款日

（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有效到账时间

１５

：

００

之前

）

网上发行申购日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

网下发行配号

Ｔ＋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周五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网下发行摇号抽签

Ｔ＋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周一

刊登

《

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

网上中签率公告

》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Ｔ＋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周二

刊登

《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

网上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注：

１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

行日程。

２

、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无法正常使用其网下

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及时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二、初步询价和推介的具体安排

国泰君安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路演推介工作。

１

、路演推介安排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Ｔ－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Ｔ－４

日），在深圳、上海和北京

向询价对象进行路演推介。 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

Ｔ－６

日

，

周一

）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深圳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

２

楼大宴会

Ⅰ

厅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４０８８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

Ｔ－５

日

，

周二

）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上海东方滨江大酒店

１

楼世纪厅

上海市浦东新区滨江大道

２７２７

号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５

日

（

Ｔ－４

日

，

周三

）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北京国寿会议中心

２

楼金融大讲堂全厅

北京金融街

１７

号中国人寿中心

如对现场推介会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咨询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８８８

。

２

、初步询价安排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询价对象应到深交所办理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数

字证书，与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

１

）配售对象可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 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包括配售对象名

称、证券账户代码及名称、银行收付款账户名称和账号等）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

登记备案信息为准，因询价对象、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

对象自负。

（

２

）本次初步询价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Ｔ－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Ｔ－３

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５

：

００

。参与初步询价的

配售对象必须在上述时间内由其所属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提交报价，申报申购价格及申购

数量。 每个配售对象每次可以最多申报三档申购价格，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各档申购价格对应的

申购数量相互独立，各档申购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之和不得超过

７００

万股，同时每一档申购价格对应的申购数

量不低于网下发行最低申购量，即

１００

万股，且申购数量超过

１００

万股的，超出部分必须是

１００

万股的整数倍。

申报申购数量及申购价格时应注意：

①

每一配售对象最多可填写三档申购价格；

②

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了三档申购价格分别是

Ｐ１

、

Ｐ２

、

Ｐ３

、， 且

Ｐ１＞Ｐ２＞Ｐ３

， 对应的申购数量分别为

Ｑ１

、

Ｑ２

、

Ｑ３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Ｐ

，则若

Ｐ＞Ｐ１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发行；若

Ｐ１≥Ｐ＞Ｐ２

，则该配售对象可

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若

Ｐ２≥Ｐ＞Ｐ３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

；若

Ｐ３≥Ｐ

，则该配

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Ｑ３

。

（

４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 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数量的，应在网下发行电子平

台填写具体原因。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

５

）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记或

股份登记有误，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联系。

（

６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协商直接确定发行价格。

三、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深圳珈伟光伏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孔贤

住所：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中心社区新发工业区

１

、

２

、

３

、

４

号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８１１４３８６

联系人：彭钦文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

２０

楼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８８８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珈伟光伏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盛机电”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８２

号文核准，招股说明书（招股意向书）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监会

指定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

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和发行人网站

（

ｗｗｗ．ｊｓｊｄ．ｃｃ

），并置备于发行人、深圳证券交易所、本次发行股票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发 行 股 数

３

，

３３５

万股

每 股 面 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方式

网下向询价对象

（

配售对象

）

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相结合

发行对象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业板市

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相关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然人

（

国

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Ｔ

日

（

网上申购日为

５

月

２

日

），

其他发行重要日期安排详见今日本报刊

登的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发行人联系地址 浙江省上虞市经济开发区通江西路

２１８

号

发行人联系电话

０５７５－８１２２２５０１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地址 深圳市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１０２

、

８２１３０５７２

发行人：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特别提示

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关于深化新

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以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

Ａ

股）并拟在创业板上市。 本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网下发

行电子平台进行。 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请查阅深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公布的《深圳市场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

估值及投资风险提示

新股投资具有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需要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风险，仔细研读发行人招股说明

书中披露的风险，并充分考虑如下风险因素，审慎参与本次新股发行的估值、报价、投资：

１

、发行人所在行业为专用设备制造行业，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已经发布了行业平均市盈率，请投资者

决策时参考。 如果本次发行定价的市盈率水平（或其他估值指标）高于行业平均市盈率水平（或其他估值

指标），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水平回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２

、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的实际资金量为

４．７６６７

亿元。 如果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量超出发行人实际

资金需要量，因发行人对超出部分的资金使用尚未规划具体用途，如果未来这部分资金发行人不能合理、

有效使用，将对发行人的盈利水平带来不利影响，存在发行人估值水平下调、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

的风险；

３

、如果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量相对实际项目资金需要量存在重大差异，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

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根据股票发行申请会后事

项监管规程，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需要重新履行核准程序。

重要提示

１

、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盛机电”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３３５

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８２

号文

核准。 晶盛机电的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３１６

，该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网下发行及网上发行。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下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下

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发行不超过

６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９．７９％

；网上发行数

量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初步询价及网下发行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下称“国信证券”、“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组织，通过深交所的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实施；网上发行通

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３

、本次发行的网下、网上申购日为

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参与申购的投资者须为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相关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

的自然人（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提醒投资者申购前确认是否具

备创业板投资资格。

４

、国信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Ｔ－３

日）期间，组织本次发行的现场推介和初步询价。 符合要求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可自主选择在上海、深

圳或北京参加现场推介会。

５

、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的询价对象为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中界

定的询价对象条件，且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登记备案的机构，包括国信证券自主推荐、

已向协会备案的

２０

名询价对象。

６

、上述询价对象于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协会登记备案的自营业务或其

管理的证券投资产品均为本次发行的配售对象，均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与发行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有效报价低于

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７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采取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 申报价格的最小变

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申报

３

档价格。 配售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由询价对象

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统一申报。询价对象应按规定进行初步询价，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８

、为促进询价对象认真定价，综合考虑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及国信证券研究所对发行人的合理估值区

间，主承销商将配售对象的最低申购数量和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申购单位”均设定为

４４

万股，即配

售对象的每档申购数量必须是

４４

万股的整数倍，每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６６０

万股。

９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计算出每个价

格上所对应的累计申购总量，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有效募集

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１０

、发行价格确定后，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

参与初步询价但报价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本次网下申购。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申

购数量应为初步询价中的有效申购数量； 配售对象应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与申购数量的乘积缴纳申购

款，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协

会备案。

１１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通过摇号抽签方式

进行网下配售。 本次摇号采用按申购单位（

４４

万股）配号的方法，国信证券将按配售对象的有效报价对应

的申购量进行配号，每一申购单位获配一个编号，最终将摇出

１５

个号码，每个号码可获配

４４

万股股票。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

６６０

万股，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按照配售对象的实际申购数量直

接进行配售。

１２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凡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

无论是否有效报价，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１３

、回拨安排：若

Ｔ

日出现网上申购不足的情况，网上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回拨数量不低于网上

申购的不足部分，且为

４４

万股（网下申购单位）的整数倍，由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认购；网下机构投

资者未能足额认购该申购不足部分的，未认购足额部分由保荐人（主承销商）推荐的投资者认购。 在发生

回拨的情形下，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启动回拨机制，并公告相关回拨事宜。

１４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

Ｔ＋２

日）在《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中公布配售结果以及配售对象的报价情况。

１５

、本次发行中，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公告中止

发行原因、择机重启发行：

（

１

）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

（

２

）网下发行的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６６０

万股；

（

３

）网上最终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上发行总量

２

，

６７５

万股，向网下回拨后仍然申购不足；

（

４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１６

、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３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１７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推介和初步询价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Ｔ－６

日）登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和发行人网站（

ｗｗｗ．ｊｓｊｄ．ｃｃ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浙江晶盛机电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于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

周五

）

刊登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上市提示公告

》

Ｔ－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

周一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Ｔ－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

周二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Ｔ－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

周三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初步询价截止日

（

１５

：

００

截止

）

Ｔ－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

周四

）

确定发行价格

、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报数量

刊登

《

网上路演公告

》

Ｔ－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

周五

）

刊登

《

发行公告

》、《

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

周三

）

网下申购缴款日

（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有效到账时间

１５

：

００

之前

）

网上发行申购日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

网下发行配号

Ｔ＋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

（

周四

）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网下发行摇号抽签

Ｔ＋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

（

周五

）

刊登

《

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

网上中签率公告

》，

网下申购款退

款

，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Ｔ＋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

周一

）

刊登

《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注：（

１

）

Ｔ

日为发行申购日。

（

２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无法正常使用其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及时与主承销商联系。

（

３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网下推介具体安排

国信证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Ｔ－３

日）期间，在上海、深圳、北京向询价对象

进行现场路演推介。 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地址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

Ｔ－５

日

，

周一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上海金茂君悦大酒店二楼裙房

，

大

宴会厅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８

号金茂大厦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

Ｔ－４

日

，

周二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深圳星河丽思卡尔顿大酒店三楼

，

大宴会厅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１１６

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

Ｔ－３

日

，

周三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北京金融街洲际酒店五楼

，

西安厅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１

号

三、初步询价安排

１

、本次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的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询价对象应到深交所办理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数字证书，与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

价。

２

、初步询价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Ｔ－３

日）期间每个交易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在上述时间内，询价对象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提交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的申报价格和

申购数量。

３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采取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 申报价格的最小变

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申报

３

档价格。 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最低申购数量为

４４

万股，申报

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申购单位”为

４４

万股，即每个配售对象的每档申购数量必须是

４４

万股的整数倍，每

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６６０

万股。 申购价格和申购数量填写示例如下：

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了三档申购价格分别是

Ｐ１

、

Ｐ２

、

Ｐ３

， 且

Ｐ１

﹥

Ｐ２

﹥

Ｐ３

， 对应的申购数量分别为

Ｑ１

、

Ｑ２

、

Ｑ３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Ｐ

，则若

Ｐ

﹥

Ｐ１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发行；若

Ｐ１≥Ｐ

﹥

Ｐ２

，则该配

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若

Ｐ２≥Ｐ

﹥

Ｐ３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

；

若

Ｐ３≥Ｐ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Ｑ３

。

４

、配售对象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配售对象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申报信息

与备案信息不一致的；申报价格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累计申报数量超过

６６０

万股以

上的部分。

５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 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

数量的，应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具体原因。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

由主承销商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６

、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记

或股份登记有误，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主承销

商联系。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１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相关问题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５７２

２

、初步询价及推介相关问题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１０２

、

０２１－６０８９３２０９

、

０１０－８８００５１８５

发行人：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

定价、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重要提示

1、本次发行的保荐人及主承销商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国信证券” 或“保

荐人（主承销商）” ）。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下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

（下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数量为 8,10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0.20%。 其中网下发行 1,62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网上发行 6,480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 80%。

3、根据本次发行网下总体申购情况，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

价格为 25.50元 /股。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配售结果，并披露了本次发行定价的相

关信息，包括：主承销商提供的发行人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及对应的估值水平、发行人可比

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指标，以及所有配售对象初步询价阶段的报价明细等统计数据。

4、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工作已于 2012年 4月 18日（T日）结束。 在初步询价阶段提

交报价不低于价格区间下限 22元 /股的 26家询价机构管理的 41 家配售对象全部参与了

网下申购，并按照 2012年 4月 17日（T-1日）公布的《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 A 股网下发行公告》（下称“《网下发行公告》” ）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

缴付申购资金已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网下发行过

程已经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5、达到本次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并满足《网下发行公告》要求的配售对象为 14 个，保

荐人（主承销商）根据《网下发行公告》的配售原则进行配售；另外 27 个申购价格低于本

次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未获得配售。

6、根据 2012年 4月 17日（T-1日）公布的《网下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亦视同

向网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通知。

一、网下累计投标询价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0 年 10 月 11 日修订）及

相关法规的要求，按照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配售对象名单对网下配售对象的资格

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根据网下申购以及申购资金到账情况，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最终统计如下：

经核查，初步询价提交报价高于价格区间下限的 26家询价对象管理的 41 家配售对象

全部参与了本次网下申购并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 为有效申购。 网下冻结资金总额为

564,798万元。 其中，达到发行价格 25.50元 /股并满足《网下发行公告》要求的配售对象

为 14 家，对应的有效申购总量为 6,110 万股，有效申购资金总额为 155,805 万元，网下配

售比例为 26.513912%， 认购倍数为 3.77倍。 有 27家配售对象的申购价格低于本次发行

价格，未获得配售。

二、发行价格及对应市盈率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网下申购情况，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

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及市场情况等， 在发行价格区间内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5.50元 /股，该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1、20.08 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遵照中国会计准则确定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2011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数计算）。

2、25.25 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遵照中国会计准则确定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2011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数计算）。

三、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结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25,004 户，有效申购

股数为 423,088,000股。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审验， 网上冻结资金量为 10,

788,744,000元，网上最终发行股数为 6,480万股，网上中签率为 15.31596264%。

本次网上发行配号总数为 423,088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1-10423088�。

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无锁定期。

四、网下配售结果

根据网下申购及申购资金到账情况，经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见证、安永华明会计师事

务所上海分所审验，本次网下有 14个配售对象获得配售，对应的有效申购股数为 6,110 万

股，有效申购资金总额为 155,805万元，网下最终配售股数为 1,620 万股，网下配售比例为

26.513912%，认购倍数为 3.77倍。

网下配售对象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3个月，锁定期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计算。 根据《网下发行公告》的规定，本公告一经刊出亦视同向网下

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通知。

网下所有获配投资者名单、有效申购股数及获配数量情况列示如下：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申购数量

（万股）

获配股数（股）

1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开泰—稳健增值投资产品 100 265, 139

2

受托管理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产品（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2年 7月

12日）

100 265, 139

3 易方达中行灵活配置 2号资产管理计划（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3年 3月 5日） 100 265, 139

4 中国农业银行离退休人员福利负债特定资产管理计划 1, 050 2, 783, 960

5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 620 4, 295, 258

6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300 795, 417

7 易方达策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300 795, 417

8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一组合 1, 000 2, 651, 391

9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40 371, 194

1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800 2, 121, 112

11 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0 795, 417

12 富国天成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265, 139

13 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265, 139

14 滨海一号民生价值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6年 2月 14日) 100 265, 139

合计 6, 110 16, 200, 000

注：上表内的“获配数量” 是以本次发行网下配售比例为基础，再根据《网下发行公

告》规定的零股处理原则进行处理后的最终配售数量。

另外 27个申购价格低于本次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未获得配售。

五、网下初步询价的报价情况

1、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

序号 询价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申报价格（元）

申购数量（万

股）

1 渤海证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8.00 200

2 渤海证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20.00 100

3 渤海证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21.00 100

4 渤海证券

滨海一号民生价值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网下配售资格

截至 2016年 2月 14日)

23.00 200

5 渤海证券

滨海一号民生价值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网下配售资格

截至 2016年 2月 14日)

24.00 200

6 光大证券 光大阳光集结号收益型一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2.00 150

7 海通证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25.00 1, 620

8 浙商证券

浙商汇金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网下配售资格截

至 2017年 4月 30日）

26.10 400

9 浙商证券

浙商金惠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5年 11月 12日）

26.10 100

10 浙商证券

浙商汇金大消费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网下配售资格截

至 2021年 4月 29日）

26.10 230

11 金元证券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22.00 300

12 兴业证券

兴业证券金麒麟 3号优选基金组合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8年 8月 19日）

20.00 100

13 兴业证券

兴业证券金麒麟 3号优选基金组合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8年 8月 19日）

21.00 100

14 西部证券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20.50 500

15 西部证券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8.00 500

16 国金证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25.57 100

17 中银国际证券

中银国际证券中国红基金宝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网下

配售资格截至 2014年 12月 11日）

20.00 200

18 江海证券 江海证券自营投资账户 25.00 200

19 华泰资产

受托管理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网下

配售资格截至 2012年 12月 31日）

22.00 1, 620

20 平安资产

受托管理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产品（网下

配售资格截至 2012年 7月 12日）

23.00 200

21 泰康资产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开泰—稳健增值投资

产品

25.00 1, 400

22 新华人寿保险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分红 21.05 200

23 东航财务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18.00 200

24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15.00 200

25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14.00 200

26 博时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25.00 150

27 长盛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五组合 16.00 300

28 大成基金 大成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00 1, 000

29 大成基金 景福证券投资基金 22.00 600

30 大成基金 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22.00 1, 000

31 富国基金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8.20 140

32 富国基金 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 23.00 400

33 富国基金 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 25.00 300

34 富国基金 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 26.00 200

35 富国基金 富国天成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00 100

36 广发基金 广发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5.80 120

37 中海基金 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5.00 100

38 华夏基金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20.00 200

39 华夏基金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0 1, 080

40 华夏基金 华夏大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22.00 890

41 华夏基金 华夏蓝筹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0.00 1, 000

42 华夏基金 华夏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2.00 1, 000

43 华夏基金 华夏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00 530

44 华夏基金 华夏沪深 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00 200

45 华夏基金 华夏收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2.00 500

46 嘉实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20.40 1, 000

47 嘉实基金 嘉实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40 100

48 摩根士丹利华鑫 摩根士丹利华鑫消费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00 100

49 南方基金 南方避险增值基金 23.00 500

50 兴业基金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5.00 1, 620

51 易方达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一组合 25.50 1, 000

52 易方达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25.50 800

53 易方达基金 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50 600

54 易方达基金 易方达策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25.50 600

55 易方达基金

易方达中行灵活配置 2号资产管理计划（网下配售资

格截至 2013年 3月 5日）

25.50 100

56 银河基金 银丰证券投资基金 20.05 200

57 银河基金 银河银泰理财分红证券投资基金 22.00 500

58 银河基金 银河行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2.00 200

59 招商基金 招商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00 600

60 招商基金 招商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5.00 100

61 国投瑞银基金 国投瑞银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1.00 300

62 中银基金 中银稳健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2.00 100

63 华富基金 华富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8.00 100

64 华富基金 华富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1.00 100

65 华富基金 华富强化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8.00 100

66 华富基金 华富强化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1.00 100

67 建信基金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0 200

68 汇添富基金 汇添富成长焦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5.00 100

69 诺德基金 诺德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2.00 100

70 诺德基金 诺德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5.50 100

71 上海景林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至尊 14号 25.00 100

72 易方达基金

中国农业银行离退休人员福利负债特定资产管理计

划

25.50 1, 050

73 山西太钢 山西太钢投资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21.00 100

74 招商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企业年金计划 - 建行 19.00 200

75 华宸信托 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18.80 100

76 华宸信托 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18.00 500

合计 30, 500

2、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

主承销商出具的发行人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结合相对估值和绝对估值方法，基于各种估

值运算， 并综合考虑公司的市场地位和高成长性， 研究员认为公司合理价值区间为

25.57-26.79 元 / 股。 本次发行累计询价截止日 4 月 18 日 （T 日）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2011年的平均市盈率为 24.66倍。

发行人：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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